
中央戏剧学院 2017 年预算公开 

 

中央戏剧学院 2017 年度预算已获教育部批复。按照教育部

《关于做好 2017年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教财司函〔2017〕155

号）、《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

财[2012]4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

开工作的通知》（教财函〔2013〕96 号）等规定的要求，现公开

我院 2017年预算批复中的《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

出预算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等相关信息，并公开相关文

字说明。 

相关咨询电话：010-56650336；监督电话：010-56620371；

010-5662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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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中央戏剧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校，是教育部

直属院校，是中国戏剧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是中国高等戏剧教

育联盟总部、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总部和世界戏剧院校联盟秘

书处所在地，是世界戏剧院校联盟国际大学生戏剧节活动基地。

中央戏剧学院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戏剧教育席位，是世界著名

艺术院校。 

中央戏剧学院的历史可以溯源至 1938年 4月 10日成立的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至今已经有 70 多年的历史。1949 年 12 月，

中央戏剧学院正式开办，1950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中央戏剧学

院成立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 

中央戏剧学院现有两个校区，东城校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

棉花胡同 39 号，昌平校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宏福中路 4 号。两

个校区总占地面积约 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8万平方米。 

中央戏剧学院设表演系、导演系、舞台美术系、戏剧文学系、

音乐剧系、京剧系、歌剧系、舞剧系、戏剧教育系、戏剧管理系、

电影电视系。本科专业设置有：表演专业、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学专业、公共

事业管理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院具有戏剧与影视学和

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学院设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 

中央戏剧学院拥有中国唯一的表演专业领域国家级教学团



队、唯一的导演专业领域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唯一的音乐剧

表演教学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唯一的戏剧影视类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是中国话剧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

导演艺术委员会、中国舞美学会、国际舞台美术联盟、国际舞美

组织中国中心、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中国音乐剧协会

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中国戏剧文化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所在地。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央戏剧学院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

继承中华民族美学传统，博采众长，厚基础、重实践，秉承“求

真、创造、至美”的校训，致力于为国家乃至世界培养戏剧影视

艺术精英人才。学院的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为闻名中外

的艺术家、学者、教授和作家，为中国戏剧影视事业的繁荣和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面向未来，中央戏剧学院将牢牢把握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加

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拓宽办学思路，加大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建设，加强学科建设和高层次教师队伍建设，推进

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开展世界戏剧教育的多边交流与合作，不断

提升学院的综合办学实力和整体办学质量，努力建设特色鲜明、

世界一流的艺术院校。 

二、预算表格 

 

表 1 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23,679.01  一、教育支出 38,250.20  

二、事业收入 4,282.00  二、住房保障支出 1,547.52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4,590.00      

    其中：捐赠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32,551.01  本年支出合计 39,797.72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7,246.71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收    入    总    计 39,797.72  支    出    总   计 39,797.72  

 

 

表 2 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事业收入 

经营

收入 

附

属

单

位

缴

款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教

育收费 

205 教育支出 
 

31,644.11  

 

22,772.11  
  

 

4,282.00  

 

4,152.00  
    4,590.00  

20502     普通教育 
 

31,644.11  

 

22,772.11  
  

 

4,282.00  

 

4,152.00  
     4,59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31,644.11  22,772.11   4,282.00  4,152.00      4,59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06.90 906.9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06.90  906.9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34.00   434.00              

2210202       提租补贴 79.41   79.41              

2210203       购房补贴  393.49  393.49             



  合计 
 

32,551.01  

 

23,679.01    

 

4,282.00  

 

4,152.00      

  

4,590.00  

 

 

表 3 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经营

支出 

对下级单

位补助支

出 

205 教育 38,250.20   28,981.20  9,269.00        

  20502     普通教育 38,250.20   28,981.20  9,269.00        

   2050205       高等教育 38,250.20  28,981.20  9,269.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47.52  1,547.5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547.52  1,547.5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74.62  1,074.62          

2210202       提租补贴 79.41  79.41          

2210203       购房补贴 393.49  393.49          

  合计 39,797.72  30,528.72  9,269.00        

 

表 4 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205 教育 22,772.11  13,633.11  9,139.00    

  20502     普通教育 22,772.11 13,633.11  9,139.00   

    2050205       高等教育 22,772.11  13,633.11 9,139.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06.90 906.9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06.90 906.9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34.00  434.00      



2210202       提租补贴 79.41  79.41     

2210203       购房补贴 393.49  393.49      

  合计 23,679.01  14,540.01 9,139.00    

 

三、数据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表及情况说明   

我院 2017年收支总预算 39797.72万元，比上年年初部门预

算增长 9257.7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增加 5905.36万元；事业

收入增加 420.40 万元；其他收入增加 1501.78 万元；上年结转

减少 3157.78万元。 

（二）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院 2017年公共预算收入 32551.01 万元，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3679.01 万元，占 72.74%；事业收入 4282.00 万元，占

13.16%；其他收入 4590.00万元，占 14.10%。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院 2017年公共预算支出 39797.7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0528.72万元，占 76.71%；项目支出 9269.00万元，占 23.29%。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院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3679.01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长 5905.36万元,增长 33.23%。其中： 

1、高等教育支出（2050205），2017 年预算数为 22772.11

万元，比上年增长 5823.31万元，增长 34.36%。 

2、住房公积金（2210201），2017年预算数为 434.00万元，



比上年增加 41.00万元，增长 10.43%。 

3、提租补贴（2210202），2017年预算数为 79.41万元，比

去年增长 1.15万元，增长 1.47%。 

4、购房补贴（2210203），2017 年预算数为 393.49 万元，

比上年增加 39.90万元，增长 11.28%。 

四、专业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主要为科研事业收入和学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

项目和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非同级财政拨款、捐赠

收入、利息收入等。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

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

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

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教育 

（1）高等教育支出：反映高校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

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2.住房保障支出 

（1）住房公积金：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为职

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提租补贴：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0年开始针对在京中

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向符合

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补贴。 

（3）购房补贴：按照相关规定，向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标

准的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贴资金。 

3.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

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

金。 

 


